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字第1號

原      告  賀姿華 

被      告  羅廷瑋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黃文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將被告乙○○姓名誤載為「藍廷瑋」，乃於民國

113年2月17日具狀更正（本院卷第113頁），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原列乙○○、甲○○為被告，嗣於113年5月13日準

備程序期日當庭撤回被告甲○○，被告甲○○並未經言詞辯

論，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3項規定，於筆錄送達

給被告甲○○時，生撤回之效力（本院卷第183、189頁）。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及第2項定有明

文。上開規定，依選罷法第128條規定於選舉、罷免訴訟程

序準用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

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由原告遞補第11屆臺中市

區域立委第6選區立委當選人。嗣於113年5月13日當庭確認

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

無效。」，其餘部分聲明捨棄等語（本院卷第183、184

頁），被告對於上開變更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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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同意變更，且原告據以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規

定，並無不合，應以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六選舉區候選人，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

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㈡被告基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免法第99條第1項等規定之犯

意，明知112年9月22日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 可參加摸

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彩券之人，

竟提供新臺幣（下同）2000元現金，用以爭取選民支持，被

告在參選期間，在上台時之言詞表達，身上所攜帶看板有立

委候選人字樣，在提供的選區足以認定在選立委，無償提供

摸彩現金與約為投票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依一般社會生

活經驗，足以動搖或影響具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該當行

賄行為之要件，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㈢法務部111年10月18日公告「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舉」，編

號九「假藉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品、獎品、獎金」、

編號十「假藉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原則上均

構成妨害選舉相關罪嫌，被告提供摸彩現金屬於賄選行為態

樣。同選區其他候選人均未提供摸彩現金以爭取選民支持，

是被告所為已超越社會相當性，而足以動搖在場參與者之投

票意向，造成選舉不公平不正確，被告當選依據同法第120

條第1項第3款應為無效。

  ㈣聲明：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

效。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中秋晚會，固有向主持人稱：「今

年繼續借我一千塊好嗎？」、「一千、一千、兩個」、「跟

大家報告這跟選舉無關」等語，主持人並提出現金供被告放

入摸彩箱內。然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願意自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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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包加碼抽獎獎金，自難逕認該摸彩現金確係由被告所提

供。被告依憑長期在地方擔任議員對選民服務、建設、熱心

付出獲得選民支持，無需以摸彩現金獲取支持。

　㈡中秋節重要民俗節日，各地團體舉辦晚會活動邀集民眾參

與，成為候選人自我推薦及增進與選民互動，利用場合之拜

票行為，為目前社會活動常見。慶祝中秋民俗活動長年以來

固定舉行，有當地政治人物、公司行號、個人或社會團體提

供摸彩獎品，提高現場氣氛，屬一般該類活動經常使用之方

法。雖逢選舉年度，然中秋晚會屬固定節日慶祝活動，縱認

被告有提供摸彩現金，亦僅係對於活動共襄盛舉，提高現場

娛樂氣氛，主觀上無賄選意圖，客觀上與一般人際關係及社

會禮儀相當，客觀上難認為約使參與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

使或不行使之對價。

　㈢縱認被告提供摸彩現金，亦是由舉辦團體於活動中以摸彩隨

機方式決定得獎者，贈與到場民眾，被告係對舉辦團體提供

摸彩現金，非對於有投票權之自然人提供。得獎結果係由舉

辦團體以摸彩方式產生，具有射倖性，非被告得以決定，被

告提供對象非抽中者。

  ㈣中秋晚會參與對象不限於合作里里民，且被告並亦不知悉參

加民眾是否均為該里成年里民，可能有戶籍其他選區而居住

該地者，或未成年人。參加者並未限定為該區有投票權之

人，又被告於提供時，無從確定何人抽中，亦無從決定或影

響得獎結果，被告並不知悉抽中者是否具有投票權，亦無聯

繫抽中者，被告主觀上無行賄之犯意，亦無約定為投票權一

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佐以中獎民眾認知此為中秋晚會活動節

目一環，對於摸彩現金並無賄選認識，不會因此動搖、改變

投票意向。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六選舉區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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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

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㈢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臺中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所舉

辦之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擔任來賓，被告在舞台上摸

彩時，身揹看板(寫有「中西東南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本人

乙○○，服務找我」)，舞台上另有訴外人彭華標(身穿背

心，寫有「乙○○特助彭華標」)及訴外人丙○○(身穿背

心，寫有「東區合作里里長丙○○」)。被告於摸彩時，表

示:「借一千元，來摸彩，今年來繼續借我一千元好嗎?」、

「我會還錢你放心」、「先摸一千，好嗎?」、「兩個好

了，兩千。」、「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去

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等語，經丙

○○由口袋拿出錢包，拿出2000元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

於摸彩箱上，丙○○將現金由摸彩箱拿走放在手上，連同獎

品一同放置於摸彩箱上，彭華標表示:「這跟選舉沒關係，

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等語，現場民眾大聲

回答:「好。」等語，由被告將手伸入摸彩箱中翻動後，抽

出一張摸彩券，放在摸彩箱上，丙○○將被告抽中之摸彩券

交給彭華標。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當選是否因其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摸彩之行為，違反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依據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

款為無效？

　⒈中秋晚會參與對象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

摸彩券取得資格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

　⒉被告有無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如有，提供現金

之提供對象為何人?主觀上有無賄選意圖?被告客觀上有無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使行為？該現金2000

元是否為對價？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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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當選無效之訴，尚未超過30日

之期間，有中選會公告第11屆選舉結果、原告之起訴狀收文

戳記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頁、第11頁），故原告之起訴自

屬合法，合先說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為選罷法第128條前段

所準用，故選舉罷免訴訟除選罷法另有規定者外，其舉證責

任與民事訴訟同。是當事人所負之舉證責任，必須達於使法

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始得謂已盡其舉證責任，故如未達於使

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其不利益應由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至選罷法第127條第2項規定，法院審理選舉、罷免

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係指法院為維護公益之

目的，就當事人主張之事證，於必要範圍內應依職權調查，

以察當事人指訴事實與所提出證據是否相符，且法院於裁判

時，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就依

職權調查所得之資料，經辯論後，採為判決基礎，當事人之

主觀舉證責任並不因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而免除。

次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

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

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

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

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

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

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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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

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

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再按投票行賄罪之成

立，必須候選人出於買票之意思，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作

為對價，向具有投票權之一方，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或

不行使，始克當之。倘財物之給與，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

意，而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規矩或禮儀者，既乏主

觀犯意，客觀上又難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自不違法。原告

主張被告向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為賄選行為，既為被

告所否認，則依上開法條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之說明，原告

自應舉證以實其說，且其舉證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

度。

　㈢經本院勘驗原告於113年5月27日補正證據狀內所附之光碟檔

案（本院卷第224至225頁），即被告於中秋晚會摸彩過程之

錄影，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摸彩時，向證人丙○○表示:

借2000元來摸彩，其會還錢等語，經證人丙○○拿出2000元

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後抽出摸彩券等節。

再參酌證人丙○○證述：「被告當天有提供現金2000元摸

彩。被告當天是臨時起意說要贊助，沒有說贊助給誰，被告

沒有向我登記，被告是臨時向我借錢，說要贊助，被告之前

也有這樣臨時說要包紅包，紅包是要給大家作為摸彩之用。

現金2000元是我支出的。被告後來沒有把2000元給我」等

語，可知被告確有提供2000元之現金作為摸彩之用。是被告

辯稱該2000元之現金，係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

而願意自掏腰包加碼抽獎獎金，非由被告所提供云云，並非

事實，不足採憑。

　㈣被告固有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供現場民眾摸彩之行

為，惟就現場參與民眾是否即為第六選區之投票權人乙節，

參諸證人丙○○即東區合作里里長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到庭

證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於95年開始每年都有舉辦中秋

晚會，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主辦，里辦公室協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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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中秋節舉辦。邀請民代、區長、議員、民眾，邀請來賓

的原因是想要請他們贊助摸彩品或晚會的經費，也有邀請民

眾，民眾沒有限制任何資格，只要肯來就可以，沒有限制要

住在臺中，也沒有限制要跟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有關，邀

請民眾沒有什麼目的，就是每年都會辦的節慶。摸彩券沒有

設限，只要來參加在服務台晚會的簽名簿上簽名，好讓我們

統計人數，也可以控制摸彩券，一戶不能拿超過3張，只要

寫名字就好，不用填寫地址或其他資料，現場有鄰里長，大

部分參加的人都認識，但如果有其他地方的人來也不會拒

絕，所以事實上也沒有辦法確認是否一戶有超過3張，現場

小朋友也可以領摸彩券，有時候小朋友會重複領摸彩券，摸

彩券沒有限制設籍4個月合作里成年人才可以領取，這活動

的摸彩券與立委投票無關，各黨派的議員、立委都會來等語

（本院卷第325至326頁）。由證人丙○○所證述，中秋晚會

活動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慶祝中秋節與民同歡之活動，

參與對象不限於第六選區選民，其他非第六選區選民、或無

投票權之小朋友參與亦不在限制之列。另由原告提出中秋晚

會宣傳單，僅書寫摸彩券「發放方法方式以現場參加人員並

簽名領取」等文字（本院卷第359頁），並未有合作里民或

第六選區選民始能領取摸彩券之限制；且原告提出中秋晚會

現場參與民眾照片，確實有兒童、青少年在場參與（本院卷

第362至369頁），足見在場參與民眾尚有無選舉權之民眾。

是原告主張可參加摸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

處取得摸彩券之人，顯非屬實。是以，被告於中秋晚會提供

摸彩獎金行為，並非針對立委選舉其選區有投票權之人，與

行賄行為仍屬有間，與前揭同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要件

並未符合。

　㈤另審酌前開光碟譯文，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表示提供現

金2000元摸彩後，隨即表示：「(00:00:26) 跟大家報告，

這跟選舉沒關係。」、彭華標(乙○○特助)隨即接話:

「(00:00:28) :沒關係，沒關係。」、被告:「(0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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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00:00:34)

好,感謝各位。」、彭華標:「(00:00:35) B:這跟選舉沒關

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現場民眾回以:

「好」等語，其後被告由摸彩箱摸出摸彩券，交給證人丙

○○等節。再由證人丙○○證述：「被告提供該2000元作為

摸彩禮品與立委投票無關，因被告不是針對特定人，也有別

的選區的人，也有北區的人。被告不能影響摸彩結果，是公

開抽的，誰會中不會知道」等語。堪認被告於摸彩前，業已

表明其主觀上無賄選意圖，且客觀上亦無何約使民眾為投票

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再由現場民眾之回應亦顯

示，其等顯然認知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作為摸彩之用，與選

舉無涉，被告並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提供現金2000元。

再綜合現場情形為選舉中立單位舉辦之中秋晚會，具有節慶

舉辦之例行性，並非選舉相關場合，在場參與民眾亦未限制

為第六選區選民，另為吸引民眾參與，本即有各單位或民意

代表提供禮品摸彩，並非僅有被告提供，且被告全程均未有

何參選、政見政績等選舉相關言論等，綜合以上客觀情事而

為判斷，可認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尚符合一般社會通

念之正常社交禮儀，難認該當賄選犯罪構成要件。從而，原

告主張被告有賄選意圖，或有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為，以該

現金2000元為對價等，而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賄選行為均屬無稽。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為尚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構成要件有間，原告主張被告當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當選無效之情事即屬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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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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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字第1號
原      告  賀姿華  
被      告  羅廷瑋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黃文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將被告乙○○姓名誤載為「藍廷瑋」，乃於民國113年2月17日具狀更正（本院卷第113頁），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原列乙○○、甲○○為被告，嗣於113年5月13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撤回被告甲○○，被告甲○○並未經言詞辯論，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3項規定，於筆錄送達給被告甲○○時，生撤回之效力（本院卷第183、189頁）。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選罷法第128條規定於選舉、罷免訴訟程序準用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由原告遞補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立委當選人。嗣於113年5月13日當庭確認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其餘部分聲明捨棄等語（本院卷第183、184頁），被告對於上開變更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應視為同意變更，且原告據以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以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六選舉區候選人，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㈡被告基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免法第99條第1項等規定之犯意，明知112年9月22日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 可參加摸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彩券之人，竟提供新臺幣（下同）2000元現金，用以爭取選民支持，被告在參選期間，在上台時之言詞表達，身上所攜帶看板有立委候選人字樣，在提供的選區足以認定在選立委，無償提供摸彩現金與約為投票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足以動搖或影響具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該當行賄行為之要件，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㈢法務部111年10月18日公告「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舉」，編號九「假藉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品、獎品、獎金」、編號十「假藉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原則上均構成妨害選舉相關罪嫌，被告提供摸彩現金屬於賄選行為態樣。同選區其他候選人均未提供摸彩現金以爭取選民支持，是被告所為已超越社會相當性，而足以動搖在場參與者之投票意向，造成選舉不公平不正確，被告當選依據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應為無效。
  ㈣聲明：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中秋晚會，固有向主持人稱：「今年繼續借我一千塊好嗎？」、「一千、一千、兩個」、「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無關」等語，主持人並提出現金供被告放入摸彩箱內。然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願意自掏腰包加碼抽獎獎金，自難逕認該摸彩現金確係由被告所提供。被告依憑長期在地方擔任議員對選民服務、建設、熱心付出獲得選民支持，無需以摸彩現金獲取支持。
　㈡中秋節重要民俗節日，各地團體舉辦晚會活動邀集民眾參與，成為候選人自我推薦及增進與選民互動，利用場合之拜票行為，為目前社會活動常見。慶祝中秋民俗活動長年以來固定舉行，有當地政治人物、公司行號、個人或社會團體提供摸彩獎品，提高現場氣氛，屬一般該類活動經常使用之方法。雖逢選舉年度，然中秋晚會屬固定節日慶祝活動，縱認被告有提供摸彩現金，亦僅係對於活動共襄盛舉，提高現場娛樂氣氛，主觀上無賄選意圖，客觀上與一般人際關係及社會禮儀相當，客觀上難認為約使參與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
　㈢縱認被告提供摸彩現金，亦是由舉辦團體於活動中以摸彩隨機方式決定得獎者，贈與到場民眾，被告係對舉辦團體提供摸彩現金，非對於有投票權之自然人提供。得獎結果係由舉辦團體以摸彩方式產生，具有射倖性，非被告得以決定，被告提供對象非抽中者。
  ㈣中秋晚會參與對象不限於合作里里民，且被告並亦不知悉參加民眾是否均為該里成年里民，可能有戶籍其他選區而居住該地者，或未成年人。參加者並未限定為該區有投票權之人，又被告於提供時，無從確定何人抽中，亦無從決定或影響得獎結果，被告並不知悉抽中者是否具有投票權，亦無聯繫抽中者，被告主觀上無行賄之犯意，亦無約定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佐以中獎民眾認知此為中秋晚會活動節目一環，對於摸彩現金並無賄選認識，不會因此動搖、改變投票意向。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六選舉區候選人。
  ㈡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㈢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臺中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所舉辦之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擔任來賓，被告在舞台上摸彩時，身揹看板(寫有「中西東南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本人乙○○，服務找我」)，舞台上另有訴外人彭華標(身穿背心，寫有「乙○○特助彭華標」)及訴外人丙○○(身穿背心，寫有「東區合作里里長丙○○」)。被告於摸彩時，表示:「借一千元，來摸彩，今年來繼續借我一千元好嗎?」、「我會還錢你放心」、「先摸一千，好嗎?」、「兩個好了，兩千。」、「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去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等語，經丙○○由口袋拿出錢包，拿出2000元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丙○○將現金由摸彩箱拿走放在手上，連同獎品一同放置於摸彩箱上，彭華標表示:「這跟選舉沒關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等語，現場民眾大聲回答:「好。」等語，由被告將手伸入摸彩箱中翻動後，抽出一張摸彩券，放在摸彩箱上，丙○○將被告抽中之摸彩券交給彭華標。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當選是否因其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摸彩之行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依據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 款為無效？
　⒈中秋晚會參與對象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摸彩券取得資格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
　⒉被告有無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如有，提供現金之提供對象為何人?主觀上有無賄選意圖?被告客觀上有無對於有投票權之人，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使行為？該現金2000元是否為對價？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當選無效之訴，尚未超過30日之期間，有中選會公告第11屆選舉結果、原告之起訴狀收文戳記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頁、第11頁），故原告之起訴自屬合法，合先說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為選罷法第128條前段所準用，故選舉罷免訴訟除選罷法另有規定者外，其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同。是當事人所負之舉證責任，必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始得謂已盡其舉證責任，故如未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其不利益應由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至選罷法第127條第2項規定，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係指法院為維護公益之目的，就當事人主張之事證，於必要範圍內應依職權調查，以察當事人指訴事實與所提出證據是否相符，且法院於裁判時，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就依職權調查所得之資料，經辯論後，採為判決基礎，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並不因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而免除。次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再按投票行賄罪之成立，必須候選人出於買票之意思，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作為對價，向具有投票權之一方，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始克當之。倘財物之給與，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規矩或禮儀者，既乏主觀犯意，客觀上又難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自不違法。原告主張被告向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為賄選行為，既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開法條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之說明，原告自應舉證以實其說，且其舉證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
　㈢經本院勘驗原告於113年5月27日補正證據狀內所附之光碟檔案（本院卷第224至225頁），即被告於中秋晚會摸彩過程之錄影，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摸彩時，向證人丙○○表示:借2000元來摸彩，其會還錢等語，經證人丙○○拿出2000元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後抽出摸彩券等節。再參酌證人丙○○證述：「被告當天有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被告當天是臨時起意說要贊助，沒有說贊助給誰，被告沒有向我登記，被告是臨時向我借錢，說要贊助，被告之前也有這樣臨時說要包紅包，紅包是要給大家作為摸彩之用。現金2000元是我支出的。被告後來沒有把2000元給我」等語，可知被告確有提供2000元之現金作為摸彩之用。是被告辯稱該2000元之現金，係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而願意自掏腰包加碼抽獎獎金，非由被告所提供云云，並非事實，不足採憑。
　㈣被告固有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供現場民眾摸彩之行為，惟就現場參與民眾是否即為第六選區之投票權人乙節，參諸證人丙○○即東區合作里里長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到庭證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於95年開始每年都有舉辦中秋晚會，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主辦，里辦公室協辦，固定每年中秋節舉辦。邀請民代、區長、議員、民眾，邀請來賓的原因是想要請他們贊助摸彩品或晚會的經費，也有邀請民眾，民眾沒有限制任何資格，只要肯來就可以，沒有限制要住在臺中，也沒有限制要跟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有關，邀請民眾沒有什麼目的，就是每年都會辦的節慶。摸彩券沒有設限，只要來參加在服務台晚會的簽名簿上簽名，好讓我們統計人數，也可以控制摸彩券，一戶不能拿超過3張，只要寫名字就好，不用填寫地址或其他資料，現場有鄰里長，大部分參加的人都認識，但如果有其他地方的人來也不會拒絕，所以事實上也沒有辦法確認是否一戶有超過3張，現場小朋友也可以領摸彩券，有時候小朋友會重複領摸彩券，摸彩券沒有限制設籍4個月合作里成年人才可以領取，這活動的摸彩券與立委投票無關，各黨派的議員、立委都會來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26頁）。由證人丙○○所證述，中秋晚會活動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慶祝中秋節與民同歡之活動，參與對象不限於第六選區選民，其他非第六選區選民、或無投票權之小朋友參與亦不在限制之列。另由原告提出中秋晚會宣傳單，僅書寫摸彩券「發放方法方式以現場參加人員並簽名領取」等文字（本院卷第359頁），並未有合作里民或第六選區選民始能領取摸彩券之限制；且原告提出中秋晚會現場參與民眾照片，確實有兒童、青少年在場參與（本院卷第362至369頁），足見在場參與民眾尚有無選舉權之民眾。是原告主張可參加摸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彩券之人，顯非屬實。是以，被告於中秋晚會提供摸彩獎金行為，並非針對立委選舉其選區有投票權之人，與行賄行為仍屬有間，與前揭同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要件並未符合。
　㈤另審酌前開光碟譯文，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表示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後，隨即表示：「(00:00:26) 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彭華標(乙○○特助)隨即接話:「(00:00:28) :沒關係，沒關係。」、被告:「(00:00:29) 去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00:00:34) 好,感謝各位。」、彭華標:「(00:00:35) B:這跟選舉沒關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現場民眾回以:「好」等語，其後被告由摸彩箱摸出摸彩券，交給證人丙○○等節。再由證人丙○○證述：「被告提供該2000元作為摸彩禮品與立委投票無關，因被告不是針對特定人，也有別的選區的人，也有北區的人。被告不能影響摸彩結果，是公開抽的，誰會中不會知道」等語。堪認被告於摸彩前，業已表明其主觀上無賄選意圖，且客觀上亦無何約使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再由現場民眾之回應亦顯示，其等顯然認知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作為摸彩之用，與選舉無涉，被告並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提供現金2000元。再綜合現場情形為選舉中立單位舉辦之中秋晚會，具有節慶舉辦之例行性，並非選舉相關場合，在場參與民眾亦未限制為第六選區選民，另為吸引民眾參與，本即有各單位或民意代表提供禮品摸彩，並非僅有被告提供，且被告全程均未有何參選、政見政績等選舉相關言論等，綜合以上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可認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尚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禮儀，難認該當賄選犯罪構成要件。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賄選意圖，或有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為，以該現金2000元為對價等，而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均屬無稽。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為尚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構成要件有間，原告主張被告當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當選無效之情事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字第1號
原      告  賀姿華  
被      告  羅廷瑋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黃文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將被告乙○○姓名誤載為「藍廷瑋」，乃於民國113
    年2月17日具狀更正（本院卷第113頁），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原列乙○○、甲○○為被告，嗣於113年5月13日準備程
    序期日當庭撤回被告甲○○，被告甲○○並未經言詞辯論，依民
    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3項規定，於筆錄送達給被告甲○
    ○時，生撤回之效力（本院卷第183、189頁）。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依選罷法第128條規定於選舉、罷免訴訟程序
    準用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
    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由原告遞補第11屆臺中市區域
    立委第6選區立委當選人。嗣於113年5月13日當庭確認聲明
    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
    」，其餘部分聲明捨棄等語（本院卷第183、184頁），被告
    對於上開變更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應視為同意變
    更，且原告據以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規定，並無不
    合，應以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六選舉區候選人，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
    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㈡被告基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免法第99條第1項等規定之犯意，
    明知112年9月22日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 可參加摸彩者
    ，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彩券之人，竟提
    供新臺幣（下同）2000元現金，用以爭取選民支持，被告在
    參選期間，在上台時之言詞表達，身上所攜帶看板有立委候
    選人字樣，在提供的選區足以認定在選立委，無償提供摸彩
    現金與約為投票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依一般社會生活經
    驗，足以動搖或影響具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該當行賄行
    為之要件，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㈢法務部111年10月18日公告「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舉」，編號
    九「假藉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品、獎品、獎金」、編
    號十「假藉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原則上均構
    成妨害選舉相關罪嫌，被告提供摸彩現金屬於賄選行為態樣
    。同選區其他候選人均未提供摸彩現金以爭取選民支持，是
    被告所為已超越社會相當性，而足以動搖在場參與者之投票
    意向，造成選舉不公平不正確，被告當選依據同法第120條
    第1項第3款應為無效。
  ㈣聲明：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中秋晚會，固有向主持人稱：「今
    年繼續借我一千塊好嗎？」、「一千、一千、兩個」、「跟
    大家報告這跟選舉無關」等語，主持人並提出現金供被告放
    入摸彩箱內。然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願意自掏
    腰包加碼抽獎獎金，自難逕認該摸彩現金確係由被告所提供
    。被告依憑長期在地方擔任議員對選民服務、建設、熱心付
    出獲得選民支持，無需以摸彩現金獲取支持。
　㈡中秋節重要民俗節日，各地團體舉辦晚會活動邀集民眾參與
    ，成為候選人自我推薦及增進與選民互動，利用場合之拜票
    行為，為目前社會活動常見。慶祝中秋民俗活動長年以來固
    定舉行，有當地政治人物、公司行號、個人或社會團體提供
    摸彩獎品，提高現場氣氛，屬一般該類活動經常使用之方法
    。雖逢選舉年度，然中秋晚會屬固定節日慶祝活動，縱認被
    告有提供摸彩現金，亦僅係對於活動共襄盛舉，提高現場娛
    樂氣氛，主觀上無賄選意圖，客觀上與一般人際關係及社會
    禮儀相當，客觀上難認為約使參與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
    或不行使之對價。
　㈢縱認被告提供摸彩現金，亦是由舉辦團體於活動中以摸彩隨
    機方式決定得獎者，贈與到場民眾，被告係對舉辦團體提供
    摸彩現金，非對於有投票權之自然人提供。得獎結果係由舉
    辦團體以摸彩方式產生，具有射倖性，非被告得以決定，被
    告提供對象非抽中者。
  ㈣中秋晚會參與對象不限於合作里里民，且被告並亦不知悉參
    加民眾是否均為該里成年里民，可能有戶籍其他選區而居住
    該地者，或未成年人。參加者並未限定為該區有投票權之人
    ，又被告於提供時，無從確定何人抽中，亦無從決定或影響
    得獎結果，被告並不知悉抽中者是否具有投票權，亦無聯繫
    抽中者，被告主觀上無行賄之犯意，亦無約定為投票權一定
    之行使或不行使。佐以中獎民眾認知此為中秋晚會活動節目
    一環，對於摸彩現金並無賄選認識，不會因此動搖、改變投
    票意向。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六選舉區候選人。
  ㈡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
    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㈢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臺中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所舉
    辦之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擔任來賓，被告在舞台上摸
    彩時，身揹看板(寫有「中西東南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本人
    乙○○，服務找我」)，舞台上另有訴外人彭華標(身穿背心，
    寫有「乙○○特助彭華標」)及訴外人丙○○(身穿背心，寫有「
    東區合作里里長丙○○」)。被告於摸彩時，表示:「借一千元
    ，來摸彩，今年來繼續借我一千元好嗎?」、「我會還錢你
    放心」、「先摸一千，好嗎?」、「兩個好了，兩千。」、
    「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去年我也有做，所
    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等語，經丙○○由口袋拿出錢包
    ，拿出2000元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丙○○將
    現金由摸彩箱拿走放在手上，連同獎品一同放置於摸彩箱上
    ，彭華標表示:「這跟選舉沒關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
    樂，好不好?」等語，現場民眾大聲回答:「好。」等語，由
    被告將手伸入摸彩箱中翻動後，抽出一張摸彩券，放在摸彩
    箱上，丙○○將被告抽中之摸彩券交給彭華標。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當選是否因其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摸彩之行為，違反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依據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
     款為無效？
　⒈中秋晚會參與對象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
    摸彩券取得資格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
　⒉被告有無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如有，提供現金之
    提供對象為何人?主觀上有無賄選意圖?被告客觀上有無對於
    有投票權之人，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使行為？該現金2000元
    是否為對價？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
    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當選無效之訴，尚未超過30日
    之期間，有中選會公告第11屆選舉結果、原告之起訴狀收文
    戳記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頁、第11頁），故原告之起訴自
    屬合法，合先說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為選罷法第128條前段所準用，故選舉罷免訴訟除選罷法另有規定者外，其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同。是當事人所負之舉證責任，必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始得謂已盡其舉證責任，故如未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其不利益應由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至選罷法第127條第2項規定，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係指法院為維護公益之目的，就當事人主張之事證，於必要範圍內應依職權調查，以察當事人指訴事實與所提出證據是否相符，且法院於裁判時，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就依職權調查所得之資料，經辯論後，採為判決基礎，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並不因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而免除。次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再按投票行賄罪之成立，必須候選人出於買票之意思，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作為對價，向具有投票權之一方，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始克當之。倘財物之給與，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規矩或禮儀者，既乏主觀犯意，客觀上又難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自不違法。原告主張被告向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為賄選行為，既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開法條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之說明，原告自應舉證以實其說，且其舉證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
　㈢經本院勘驗原告於113年5月27日補正證據狀內所附之光碟檔
    案（本院卷第224至225頁），即被告於中秋晚會摸彩過程之
    錄影，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摸彩時，向證人丙○○表示:借
    2000元來摸彩，其會還錢等語，經證人丙○○拿出2000元現金
    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後抽出摸彩券等節。再參
    酌證人丙○○證述：「被告當天有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被告
    當天是臨時起意說要贊助，沒有說贊助給誰，被告沒有向我
    登記，被告是臨時向我借錢，說要贊助，被告之前也有這樣
    臨時說要包紅包，紅包是要給大家作為摸彩之用。現金2000
    元是我支出的。被告後來沒有把2000元給我」等語，可知被
    告確有提供2000元之現金作為摸彩之用。是被告辯稱該2000
    元之現金，係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而願意自掏
    腰包加碼抽獎獎金，非由被告所提供云云，並非事實，不足
    採憑。
　㈣被告固有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供現場民眾摸彩之行為
    ，惟就現場參與民眾是否即為第六選區之投票權人乙節，參
    諸證人丙○○即東區合作里里長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到庭證稱
    ：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於95年開始每年都有舉辦中秋晚會
    ，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主辦，里辦公室協辦，固定每年
    中秋節舉辦。邀請民代、區長、議員、民眾，邀請來賓的原
    因是想要請他們贊助摸彩品或晚會的經費，也有邀請民眾，
    民眾沒有限制任何資格，只要肯來就可以，沒有限制要住在
    臺中，也沒有限制要跟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有關，邀請民
    眾沒有什麼目的，就是每年都會辦的節慶。摸彩券沒有設限
    ，只要來參加在服務台晚會的簽名簿上簽名，好讓我們統計
    人數，也可以控制摸彩券，一戶不能拿超過3張，只要寫名
    字就好，不用填寫地址或其他資料，現場有鄰里長，大部分
    參加的人都認識，但如果有其他地方的人來也不會拒絕，所
    以事實上也沒有辦法確認是否一戶有超過3張，現場小朋友
    也可以領摸彩券，有時候小朋友會重複領摸彩券，摸彩券沒
    有限制設籍4個月合作里成年人才可以領取，這活動的摸彩
    券與立委投票無關，各黨派的議員、立委都會來等語（本院
    卷第325至326頁）。由證人丙○○所證述，中秋晚會活動係東
    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慶祝中秋節與民同歡之活動，參與對象
    不限於第六選區選民，其他非第六選區選民、或無投票權之
    小朋友參與亦不在限制之列。另由原告提出中秋晚會宣傳單
    ，僅書寫摸彩券「發放方法方式以現場參加人員並簽名領取
    」等文字（本院卷第359頁），並未有合作里民或第六選區
    選民始能領取摸彩券之限制；且原告提出中秋晚會現場參與
    民眾照片，確實有兒童、青少年在場參與（本院卷第362至3
    69頁），足見在場參與民眾尚有無選舉權之民眾。是原告主
    張可參加摸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
    彩券之人，顯非屬實。是以，被告於中秋晚會提供摸彩獎金
    行為，並非針對立委選舉其選區有投票權之人，與行賄行為
    仍屬有間，與前揭同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要件並未符合
    。
　㈤另審酌前開光碟譯文，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表示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後，隨即表示：「(00:00:26) 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彭華標(乙○○特助)隨即接話:「(00:00:28) :沒關係，沒關係。」、被告:「(00:00:29) 去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00:00:34) 好,感謝各位。」、彭華標:「(00:00:35) B:這跟選舉沒關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現場民眾回以:「好」等語，其後被告由摸彩箱摸出摸彩券，交給證人丙○○等節。再由證人丙○○證述：「被告提供該2000元作為摸彩禮品與立委投票無關，因被告不是針對特定人，也有別的選區的人，也有北區的人。被告不能影響摸彩結果，是公開抽的，誰會中不會知道」等語。堪認被告於摸彩前，業已表明其主觀上無賄選意圖，且客觀上亦無何約使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再由現場民眾之回應亦顯示，其等顯然認知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作為摸彩之用，與選舉無涉，被告並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提供現金2000元。再綜合現場情形為選舉中立單位舉辦之中秋晚會，具有節慶舉辦之例行性，並非選舉相關場合，在場參與民眾亦未限制為第六選區選民，另為吸引民眾參與，本即有各單位或民意代表提供禮品摸彩，並非僅有被告提供，且被告全程均未有何參選、政見政績等選舉相關言論等，綜合以上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可認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尚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禮儀，難認該當賄選犯罪構成要件。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賄選意圖，或有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為，以該現金2000元為對價等，而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均屬無稽。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為尚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構成要件有間，原告主張被告當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當選無效之情事即屬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字第1號
原      告  賀姿華  
被      告  羅廷瑋  
訴訟代理人  楊玉珍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俊榮律師
            黃文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將被告乙○○姓名誤載為「藍廷瑋」，乃於民國113年2月17日具狀更正（本院卷第113頁），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原列乙○○、甲○○為被告，嗣於113年5月13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撤回被告甲○○，被告甲○○並未經言詞辯論，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3項規定，於筆錄送達給被告甲○○時，生撤回之效力（本院卷第183、189頁）。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或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及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選罷法第128條規定於選舉、罷免訴訟程序準用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由原告遞補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立委當選人。嗣於113年5月13日當庭確認聲明為：「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其餘部分聲明捨棄等語（本院卷第183、184頁），被告對於上開變更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應視為同意變更，且原告據以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依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以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六選舉區候選人，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㈡被告基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免法第99條第1項等規定之犯意，明知112年9月22日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 可參加摸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彩券之人，竟提供新臺幣（下同）2000元現金，用以爭取選民支持，被告在參選期間，在上台時之言詞表達，身上所攜帶看板有立委候選人字樣，在提供的選區足以認定在選立委，無償提供摸彩現金與約為投票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足以動搖或影響具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該當行賄行為之要件，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㈢法務部111年10月18日公告「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舉」，編號九「假藉節慶名義，舉辦活動發放物品、獎品、獎金」、編號十「假藉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原則上均構成妨害選舉相關罪嫌，被告提供摸彩現金屬於賄選行為態樣。同選區其他候選人均未提供摸彩現金以爭取選民支持，是被告所為已超越社會相當性，而足以動搖在場參與者之投票意向，造成選舉不公平不正確，被告當選依據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應為無效。
  ㈣聲明：被告乙○○第11屆臺中市區域立委第6選區當選無效。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中秋晚會，固有向主持人稱：「今年繼續借我一千塊好嗎？」、「一千、一千、兩個」、「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無關」等語，主持人並提出現金供被告放入摸彩箱內。然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願意自掏腰包加碼抽獎獎金，自難逕認該摸彩現金確係由被告所提供。被告依憑長期在地方擔任議員對選民服務、建設、熱心付出獲得選民支持，無需以摸彩現金獲取支持。
　㈡中秋節重要民俗節日，各地團體舉辦晚會活動邀集民眾參與，成為候選人自我推薦及增進與選民互動，利用場合之拜票行為，為目前社會活動常見。慶祝中秋民俗活動長年以來固定舉行，有當地政治人物、公司行號、個人或社會團體提供摸彩獎品，提高現場氣氛，屬一般該類活動經常使用之方法。雖逢選舉年度，然中秋晚會屬固定節日慶祝活動，縱認被告有提供摸彩現金，亦僅係對於活動共襄盛舉，提高現場娛樂氣氛，主觀上無賄選意圖，客觀上與一般人際關係及社會禮儀相當，客觀上難認為約使參與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
　㈢縱認被告提供摸彩現金，亦是由舉辦團體於活動中以摸彩隨機方式決定得獎者，贈與到場民眾，被告係對舉辦團體提供摸彩現金，非對於有投票權之自然人提供。得獎結果係由舉辦團體以摸彩方式產生，具有射倖性，非被告得以決定，被告提供對象非抽中者。
  ㈣中秋晚會參與對象不限於合作里里民，且被告並亦不知悉參加民眾是否均為該里成年里民，可能有戶籍其他選區而居住該地者，或未成年人。參加者並未限定為該區有投票權之人，又被告於提供時，無從確定何人抽中，亦無從決定或影響得獎結果，被告並不知悉抽中者是否具有投票權，亦無聯繫抽中者，被告主觀上無行賄之犯意，亦無約定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佐以中獎民眾認知此為中秋晚會活動節目一環，對於摸彩現金並無賄選認識，不會因此動搖、改變投票意向。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均為113年1月13日舉行之第11屆區域立法委員臺中市第六選舉區候選人。
  ㈡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
  ㈢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參與臺中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所舉辦之中秋晚會(下稱中秋晚會)，擔任來賓，被告在舞台上摸彩時，身揹看板(寫有「中西東南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本人乙○○，服務找我」)，舞台上另有訴外人彭華標(身穿背心，寫有「乙○○特助彭華標」)及訴外人丙○○(身穿背心，寫有「東區合作里里長丙○○」)。被告於摸彩時，表示:「借一千元，來摸彩，今年來繼續借我一千元好嗎?」、「我會還錢你放心」、「先摸一千，好嗎?」、「兩個好了，兩千。」、「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去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等語，經丙○○由口袋拿出錢包，拿出2000元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丙○○將現金由摸彩箱拿走放在手上，連同獎品一同放置於摸彩箱上，彭華標表示:「這跟選舉沒關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等語，現場民眾大聲回答:「好。」等語，由被告將手伸入摸彩箱中翻動後，抽出一張摸彩券，放在摸彩箱上，丙○○將被告抽中之摸彩券交給彭華標。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當選是否因其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摸彩之行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依據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 款為無效？
　⒈中秋晚會參與對象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摸彩券取得資格是否限於有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
　⒉被告有無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如有，提供現金之提供對象為何人?主觀上有無賄選意圖?被告客觀上有無對於有投票權之人，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使行為？該現金2000元是否為對價？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原告於30日內之同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當選無效之訴，尚未超過30日之期間，有中選會公告第11屆選舉結果、原告之起訴狀收文戳記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頁、第11頁），故原告之起訴自屬合法，合先說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為選罷法第128條前段所準用，故選舉罷免訴訟除選罷法另有規定者外，其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同。是當事人所負之舉證責任，必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始得謂已盡其舉證責任，故如未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其不利益應由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至選罷法第127條第2項規定，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係指法院為維護公益之目的，就當事人主張之事證，於必要範圍內應依職權調查，以察當事人指訴事實與所提出證據是否相符，且法院於裁判時，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就依職權調查所得之資料，經辯論後，採為判決基礎，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並不因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而免除。次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再按投票行賄罪之成立，必須候選人出於買票之意思，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作為對價，向具有投票權之一方，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始克當之。倘財物之給與，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規矩或禮儀者，既乏主觀犯意，客觀上又難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自不違法。原告主張被告向臺中市第六區有投票權之人為賄選行為，既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開法條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之說明，原告自應舉證以實其說，且其舉證須達於使法院得有確信之程度。
　㈢經本院勘驗原告於113年5月27日補正證據狀內所附之光碟檔案（本院卷第224至225頁），即被告於中秋晚會摸彩過程之錄影，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摸彩時，向證人丙○○表示:借2000元來摸彩，其會還錢等語，經證人丙○○拿出2000元現金交給被告，被告置放於摸彩箱上，後抽出摸彩券等節。再參酌證人丙○○證述：「被告當天有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被告當天是臨時起意說要贊助，沒有說贊助給誰，被告沒有向我登記，被告是臨時向我借錢，說要贊助，被告之前也有這樣臨時說要包紅包，紅包是要給大家作為摸彩之用。現金2000元是我支出的。被告後來沒有把2000元給我」等語，可知被告確有提供2000元之現金作為摸彩之用。是被告辯稱該2000元之現金，係主持人因應被告為炒熱現場氣氛，而願意自掏腰包加碼抽獎獎金，非由被告所提供云云，並非事實，不足採憑。
　㈣被告固有於中秋晚會提供現金2000元供現場民眾摸彩之行為，惟就現場參與民眾是否即為第六選區之投票權人乙節，參諸證人丙○○即東區合作里里長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到庭證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於95年開始每年都有舉辦中秋晚會，由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主辦，里辦公室協辦，固定每年中秋節舉辦。邀請民代、區長、議員、民眾，邀請來賓的原因是想要請他們贊助摸彩品或晚會的經費，也有邀請民眾，民眾沒有限制任何資格，只要肯來就可以，沒有限制要住在臺中，也沒有限制要跟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有關，邀請民眾沒有什麼目的，就是每年都會辦的節慶。摸彩券沒有設限，只要來參加在服務台晚會的簽名簿上簽名，好讓我們統計人數，也可以控制摸彩券，一戶不能拿超過3張，只要寫名字就好，不用填寫地址或其他資料，現場有鄰里長，大部分參加的人都認識，但如果有其他地方的人來也不會拒絕，所以事實上也沒有辦法確認是否一戶有超過3張，現場小朋友也可以領摸彩券，有時候小朋友會重複領摸彩券，摸彩券沒有限制設籍4個月合作里成年人才可以領取，這活動的摸彩券與立委投票無關，各黨派的議員、立委都會來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26頁）。由證人丙○○所證述，中秋晚會活動係東區合作社區發展協會慶祝中秋節與民同歡之活動，參與對象不限於第六選區選民，其他非第六選區選民、或無投票權之小朋友參與亦不在限制之列。另由原告提出中秋晚會宣傳單，僅書寫摸彩券「發放方法方式以現場參加人員並簽名領取」等文字（本院卷第359頁），並未有合作里民或第六選區選民始能領取摸彩券之限制；且原告提出中秋晚會現場參與民眾照片，確實有兒童、青少年在場參與（本院卷第362至369頁），足見在場參與民眾尚有無選舉權之民眾。是原告主張可參加摸彩者，均是設籍於東區之里民且自該里處取得摸彩券之人，顯非屬實。是以，被告於中秋晚會提供摸彩獎金行為，並非針對立委選舉其選區有投票權之人，與行賄行為仍屬有間，與前揭同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要件並未符合。
　㈤另審酌前開光碟譯文，結果略以:被告於舞台上表示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後，隨即表示：「(00:00:26) 跟大家報告，這跟選舉沒關係。」、彭華標(乙○○特助)隨即接話:「(00:00:28) :沒關係，沒關係。」、被告:「(00:00:29) 去年我也有做，所以今年我也可以繼續加碼。(00:00:34) 好,感謝各位。」、彭華標:「(00:00:35) B:這跟選舉沒關係，真的是要給大家中秋快樂，好不好?」、現場民眾回以:「好」等語，其後被告由摸彩箱摸出摸彩券，交給證人丙○○等節。再由證人丙○○證述：「被告提供該2000元作為摸彩禮品與立委投票無關，因被告不是針對特定人，也有別的選區的人，也有北區的人。被告不能影響摸彩結果，是公開抽的，誰會中不會知道」等語。堪認被告於摸彩前，業已表明其主觀上無賄選意圖，且客觀上亦無何約使民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行為，再由現場民眾之回應亦顯示，其等顯然認知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作為摸彩之用，與選舉無涉，被告並非出於選舉買票之犯意而提供現金2000元。再綜合現場情形為選舉中立單位舉辦之中秋晚會，具有節慶舉辦之例行性，並非選舉相關場合，在場參與民眾亦未限制為第六選區選民，另為吸引民眾參與，本即有各單位或民意代表提供禮品摸彩，並非僅有被告提供，且被告全程均未有何參選、政見政績等選舉相關言論等，綜合以上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可認被告提供現金2000元摸彩，尚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社交禮儀，難認該當賄選犯罪構成要件。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賄選意圖，或有約使投票予被告之行為，以該現金2000元為對價等，而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均屬無稽。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為尚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構成要件有間，原告主張被告當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當選無效之情事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